2007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注意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聂秀玲：  农业推广硕士主管秘书

办公地点： 农学楼328室

电    话： 62732449   传真：62733257  手机：13520897619
Email： wheat3393@cau.edu.cn
陈青云：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研究生主管副院长     电话：62733424
何绍贞：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行政副院长           电话：62732971

二、发布通知方式：

a) 在学院公告栏内发布，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网址：http://cab.cau.edu.cn/，农业推广硕士栏。

b) 以短信方式发到手机中，手机号码变动请及时通知聂秀玲。
c) 发到各位同学的邮箱里，请及时查看各位的邮箱。如果你的邮箱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改变请及时通知聂秀玲。
三、导师选择：

根据网上信息http://www.cau.edu.cn/gradsch/dsjj/dsjj.htm确定导师，导师研究方向与你所做的研究内容必须一致，并请导师在意向表上签字。如果所选导师与所做的研究内容不符者，一切后果自负。

论文选题意向表一定要认真填写每一项，要将你的联系方式填写清楚，特别是手机号码和邮箱地址。

四、上交物品：照片蓝底一寸3张、小二寸2张（用铅笔写清名字）、论文选题意向表、专业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五、学习安排：

	2007年4月-2008年6月
	课程学习

	2008年6月初
	英语过关考试

	2008年5月、6月
	论文开题报告初稿，导师修改

	2008年7月初
	以专业为单位进行开题报告

	2008年12月
	上交中期检查报告（由导师签字）

	2009年3月底 
	提前答辩上交论文初稿做资格审查

第一次准备答辩时间

	2009年4月—6月15 日
	论文答辩时间

	2009年7月份
	授予学位

	2009年9月底
	提交论文初稿做资格审查

第二次提前答辩时间

	2009年10月、11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09年12月
	授予学位

	2010年3月底 
2010年4月-6月15日
	论文初稿做资格审查
正常答辩

	2010年7月
	授予学位


六、各项管理规定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学习要求
· 攻读专业学位研究生及学习相关课程的每位学员必须修完教学计划所规定的课程。

· 授课期间，修课人员除特殊原因外不得请假。请假或旷课时数超过该课程授课总时数的三分之一者，必须重修。

（二）考试及成绩管理的规定
· 外国语考试采取笔试，由研究生院负责组织过关考试，考试合格者，记入学分。

· 其他课程考试采取笔试或撰写课程论文的方式进行。

· 各门课程均不得免修、免考。考试不及格者则须补考。
· 严禁代考、代写作业、考试作弊等违规行为，一旦发现或被举报即取消学习资格并给予通报和通知所在单位。

· 经课程学习、考试合格者计入学分，不合格者只给一次补考机会。
· 公共课和专业领域课70分及格（外语60分及格），其他选修课程60分及格。

· 公共课和专业领域课累计有两门不及格，经补考仍不及格者取消其继续攻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资格。
（三）学位论文工作
1、学位论文的选题见相应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或培养实施方案。研究生在学完一定课程后，即可由学院安排指导老师，研究生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开展学位论文研究工作。

2、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

1）开题报告是保证论文质量的重要措施，凡进入论文阶段攻读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均应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具体安排见工作。

2）开题报告主要内容包括：①选题依据(文献综述、国内外动态、本人调研结果)；②选题的目的及意义；③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技术难点；④主要技术路线，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解决的途径和措施；⑤能否按时完成任务，具体进度安排。

3）学院成立开题报告审查小组：审查小组有校内外导师、专家3—5人组成，组长1名。

4）开题报告的程序：学生开题后，审查小组有校内外导师、专家3－5人组成，组长1名。

3、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中期检查

在职攻读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在进行开题报告后半年，培养管理分管学院将对学位论文研究进展进行中期检查。由研究生介绍学位论文已开展的工作、取得的初步结果、遇到的问题、进一步工作的安排、是否能按期完成等；并提交书面报告。

（四）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
l、攻读专业学位人员完成学位论文后，经导师同意，可以向校学位办提出论文答辩申请，填写有关中国农业大学专业学位申请材料，同时提交如下材料：

1）审批材料（导师鉴定意见）提前到学院领取

2）学位论文（3份）。

2、资格审查：由学院对申请者进行全面资格审查。资格审查通过者，报研究生院学位办复核后，由培养管理分管学院统一安排和组织论文答辩。

（五）其他

l、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入学时，应持入学通知书按时报到注册，但不转户口、工资关系和档案。以“进校不离岗”的方式完成学业，在校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6个月。

2、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该遵纪守法，遵守学校的有关规定，凡是严重违法违纪者，将与其所在人事部门协商，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分，直至取消研究生资格。

3、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一般为3年（6个学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

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2007年4月27日

